
宁 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宁医保函〔2024〕17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

第 1171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市民政局：

叶志亮、丁予、陈元慈等代表提出的《关于构建医养康养相

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议》（第 1171号）收悉，现将我单位的

办理意见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

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后，符合医保准入条件的，均可自

愿向我市医保部门申请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。

二、目前，国家未制定出台全国性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，按

照国家医保局、省医保局工作部署要求，每个省仅推荐部分设区

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试点。我省福州、泉州为试点城市，宁德市

暂未列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范围。我局将按照代表建议意见，密

切关注省内外试点地区情况，待国家、省级明确有关长期护理保

险工作要求后，结合医保基金运行情况，会同民政、卫健、财政

等部门积极探索建立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。

下一步，我局将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力度，及时了解养老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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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发展所需，支持和鼓励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定点条件的养老机构

纳入医保定点。同时，积极与民政、卫健等部门密切联系沟通，

合力推进我市医养结合机构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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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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